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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委员会在其第2 1届会议时决定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的某一届会议专门审 

议国际商会担保统一规则草案。1 在工作组第1 2届会议期间进行此项审议目的是 

估计全世界对规则草案的可接受程度’ 并拟订一些意见和可能的建议，供国际商会 

在最后定稿前予以考虑。

2 . 本说明在附件中提出了国际商会收到的英语的《规则》草案最新文本(有 

国际商会的法语译本）。2 万一在工作组会议之前，国际商会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 

改动，则由参加会议的国际商会观察员将其改动告知工作组。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第2 1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补编第1 7号》 

( А /4 3 / 1  7 ) , 第 2 2 段。

2 原先的文本见文件А / С 圮 9 / 3  О 1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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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国际商会担保统一规则草案

导言

本《统一规则》是由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和银行业务技术和惯例委员会派出的 

代表组成的国际商会联合工作组拟订的，供全世界在作担保时使用，其目的在于使 

缔约各方以一致态度对待这些约定，为解决主要是与索赔和失效有关的问题提供依

在起草这些《规则》时考虑到并鼓励签发担保’ 为索赔提供书面证件’凭交货 

单据或日期减少担保金额，从而也减少由于担保而共同遇到的失效问题。 因此， 

其目的之一是为当事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公平担保安排能继续发展提供一个框架。这 

些《规则》是为了在利用担保时彼此更好了解，并采用标准的做法。

国际商会希望，通过为缔约各方开展业务提供统一的依据，本 《规则》将对担 

保的管理作出重大贡献。 这些《规则》的目的在于，通过鼓励良好的担保’合理 

地兼顾有关缔约各方的利益，并解决由此而产生的问题。

至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商会出版物编号：4 0 0 ) ，这是一套自 

愿执行的规则，它并不解决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不同而产生的困难和冲突，并且承 

认，例如某些国家的一些具体要求需予满足。 因此一般而言，需要由当事人来保 

护担保人免受外国法律和习惯做法造成的损害。 这些规则象《统一惯例》一样， 

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得到国际企业界的通过并加以适用。 人们承认，在一 

段时间内，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担保由于其条件本身，或由于某些国家的 

具体要求，将不尽符合本规则下述各条款的规定，不过预料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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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本《规则》的适用范围 

第 1条

本《规则》适用于不论何种称谓的各种担保（以下称“担保”）, 即担保人似 

下即用此称呼）奉指示签发的、说明应遵守国际商会《担保统一规则》（出版物编 

号：X X X ) 的担保，并对各方当事人都有约束性，但担保书中另有明确规定者’  

或对其作出任何修改者除外。 签发担保的指示也应按本《规则》处理。

B . 定义

第2 条

( a )㈠ 就本《规则》而言，担保系指银行、保险公司或任何其他团体或个人 

( 以下称“担保人”)根据某一方（以下称“当事人”）的请求和指示， 

向另一方（以下称“受益人”）所作的书面付款保证，只要担保的条件符 

合要求。 这种担保有时称为“直接担保”。

㈡ 担保也可根据银行、保险公司或任何其他团体或个人（以下称“指示 

方 ”）的指示向受益人提供。 这种担保有时称为“间接担保”。

(b)每一项担保均独立于任何一笔基本交易。 任何这种的条件不影响担保中 

的担保人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担保书中提到了何种条件。 担保人履行担保的义 

务是在符合担保条件的情况下，支付担保书中列明的一笔或若干笔款项。

(c)如属间接担保，则指示方要求和指示担保人订立担保时，需由指示方时‘反 

担保”来佐证，凭此反担保向担保人承诺，一经收到他巳被要求按担保条件支付款 

项的通知时即予偿还。

反担保独立于担保本身，并且也应遵照本规则处理。

С. 一般规定 

第3 条

一切有关签发担保书的指示及其修改和担保书及修改本身，均应清楚、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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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繁琐。 因此一切担保书均应包括：

( a )当事人姓名，只要适用；

(b)受益人姓名；

( c )需要开立担保的基本交易，只要适用；

⑷应付的最大金额和应付的货币种类；

(е)担保的失效日期或/ 和事件；

(幻要求付款的条件与手续。

第4 条

担保的利益是不可转让的。 如果发生转让时，担保人不受此转让的约束，除 

非他和当事人明确同意这种转让。

第5 条

一切担保均不可撤销。

第6 条

担保书自向受益人签发之日起，即行生效，除非在其条件中明确规定其生效须 

具备某些条件（例如收到规定的预付款项）。

第7 条

如担保人按指示签发担保书时发现，这些指示若予以执行，则出于法律上的原 

因，无法遵守有关担保书中的规定，便应停止执行这些指示，担保人必须立即将不 

能执行的原因通知当事人或指示方，并请求当事人或指示方给予适当的指示。

担保人的义务和责任

第8 条

根据担保，提交担保人的一切证件，必须在合理范围内仔细加以研究，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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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表面上是否符合有关担保的条件，如若不符，出现彼此不一致时则应予退回。

第9条

(a)担保人应有合理的时间，研究就担保提出的索赔要求，以决定付款还是拒 

绝付款要求о

(b)如果担保人决定拒绝付款，应尽速通过电讯方式，如不可能则通过其他快 

捷方式，将此项决定通知受益人。

第 1 0条

担保人和指示方对根据担保提交的单证的格式、充足度、准确性、真实性、伪 

造程度或法律效力，或对其中所作的一般和/ 或特别申述，或对任何人的信誉或行 

为和/ 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概不承担义务或责任。

第 1 1条

担保人和指示方对在传送过程中延误和丢失任何信息、函件、索赔或单证所造 

成的后果，或对传递任何电讯中的延误、残缺、或其他差错，概不承担义务或责任。 

担保人对技术名词在笔译或口译中的谬误，不承担责任，并保留未经翻译便传递担 

保书全文或其任何部分的权利。

第 1 2 条

担保人和指示方对由于天灾、暴动、民变、叛乱、战争或其他无法控制的原因， 

或罢工、闭厂或任何性质的工业行动而中断其业务所造成的后果，概不承担义务或 

责任。

第I 3 条

( а ) 指示方为了执行当事人的指示而利用另一方作为担保人，应为代当事人行 

事，并应由当事人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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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果指示方传递的指示未予执行，即便是他们自己采取主动选择这另一方 

作为担保人，他们并不承担义务或责任。

( c )当事人在直接担保情况下或指示方在间接担保情况下，要负责赔偿担保人 

由外国法律和惯例所施加的一切义务和责任。

第 1 4 条

担保人和指示方因自己严重失职或故意行为，将不得排除其按上述第10、11 

和 1 3 条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Е. 索赔

第 1 5 条

担保人只按照担保书（及其任何修改）和本规则规定的条件对受益人负责，其 

金额不得超过担保书及其任何修改的规定о

第 1 6 条

一旦发生索赔，担保人应尽速通知当事人或其指示方，必要时指示方还应通知 

当事人。

第 1 7 条

担保书可明确规定，在规定的某一天或数天，或一经向担保人提交担保书中为 

此所规定的单证’ 便予减除已规定的或可确定的一笔或数笔金额。

第 1 8 条

根据担保应付的金额，应减除偿付有关索赔时由担保人已支付的金额；根据担 

保应付的最大金额，通过支付和/ 或减除巳得到清偿时，该项担保即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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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索赔要求 

第 1 9条

索赔要求必须符合担保的条件，在期满之前或当天提出，尤其担保书规定的一 

切单证，必须在期满之前或当天在签发的地点提交给担保人，否则索赔要求将予拒 

绝。

第2 0 条

在索赔的支付形式和内容缺乏任何其他具体规定时，向担保人提出的任何索赔， 

按下列任一方式以书面要求提出：

(a)受益人提出的书面要求，其中应陈述在哪一方面当事人违反了规定的义务;

或

(b)受益人提出的书面要求，其中应陈述在哪一方面当事人违反了规定的义务; 

并提出担保书所规定的证件加以证实。

。. 偿付赔款

第2 1条

担保人在偿付索赔后，应尽速将受益人提出的索赔单证送达当事人’或交由指 

示方转送当事人。

н. 有关担保期满的规定

第2 2 条

担保的期满必须是为提出索赔而规定的最后一天（“失效日期”），或是规定 

向担保人提出失效证件（“失效事件”）之际。 如果担保书对失效日期和失效事 

件都有规定，则担保视失效日期或失效事件何者先出现而告失效。 担保人对担保 

书规定的失效日期或失效事件之后收到的索赔要求概不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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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3 条

不论在担保书中对满期作何规定，在向担保人提交受益人解除按担保书规定的 

责任的书面声明后，在失效日期或失效事件之前，该项担保即予取销’无论担保的 

有关证件或其任何修改本是否连同这声明一并退回。

第2 4 条

当担保业巳终止(通过支付、期满、撤销或其他原因）时’保留担保的有关证 

件或其任何修改，并不保留担保中的任何权利。

第2 5 条

当担保业巳终止（通过支付、期满、撤销或其他原因），或按规定应付的总金 

额业已削减时，担保人便应将此情况通知指示方或当事人。

第2 6 条

受益人若按照担保的条件，要求将担保延期作为他要求支付的替代办法，担保 

人应将此情况通知曾就担保问题向担保人发出过指示的一方，并暂缓支付索赔，在 

担保人认为合理的一段时间内，让有关当事人与受益人考虑达成延期协议以及让当 

事人能对这一延期作出安排С 如果由于上述程序延迟了向受益人的付款，担保人 

概不承担责任（利息或其他）。

即使是当事人同意或要求，均不可延期，除非担保人也同意这样做。

I . 适用的法律与管辖权

第2 7 条

除担保书中另有规定者外，适用的法律应是担保人营业地点的法律。 担保人 

若有一处以上的营业地点，适用的法律则为签发担保的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法律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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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8 条

除非保证书中另有规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与担保有关的纠纷，只应由担 

保人营业地点所在国的主管法院解决；或者，担保人若有一处以上的营业地点，则 

由签发担保的分支机构所在国的主管法院解决。


